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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資優生縮短修業年限方案學科免修實施要點 

109.3.24修定 

111.6.21特推會通過 

113.9.16特推會通過 

114.3.11特推會通過 

壹、依據 

(一)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88.2.3教育部台（88）參字第

88010951號令修正發布】。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95.9.29.教育部（95）台參字第0950141561c 號

令修正部分條文】。 

(三)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100.9.14.北市教特

字第10043118400號函】。 

(四)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102.7.11.北市教特字

第10237567100號函修正】 

(五)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方式須知【105.12.19.北市

教特字第10542671600號令發布】。 

(六)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方式須知【110.10.27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第11037次局務會議通過】。 

(七)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114年8月1日】。 

貳、目的 

推展本校彈性、開放、多元資優教育精神與理念，全面提供學科資優學生發展潛能機

會。 

參、實施對象：  

(一) 本校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含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資優學生)。 

(二) 本校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資優學生須返回本校參加至少一學期之定期評量並取得

相關成績證明，符合申請資格規定後，始得申請。 

肆、實施方式 

一、申請學科 (部定之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領域學科)及部分校訂必修科目 

年級 申請科目 

高一 
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歷史、地

理、公民與社會、中山學習策略。 

高二 國語文、英語文、數學(A、B)、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高三 國語文、英語文 

 

二、申請時間：每學期開學第1週，公告辦法當日可提出申請 

 

三、申請方式：請先上網下載學科免修相關表格，填寫後繳交至教務處特教組。 

申請網頁請以下列兩種方式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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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山首頁「最新消息」處，鍵入關鍵字「免修」，該則消息的相關連結。 

(二)中山首頁→校務行政→教務處→特教組→縮短修業年限，下載免修報名表件。 

(三)檢附具備學術性向資優資格之相關證明文件，下列資料請擇一提出： 

1.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與欲申請免修科目相關之會考成績須達 PR97(三年內有效)。 

2. 如欲申請免修科目之會考成績未達 PR97，須參加與欲申請免修科目相關之學術性向測

驗，且成績達 PR97(三年內有效)。 

3. 通過北市鑑輔會認定之資優鑑定評量證明。 

4. 跨教育階段之資優資格，須重新認定。 

5. 注意事項： 

(1).申請縮短修業年限學生，須具資優資格；未具資優資格者，須通過臺北市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認定之資優鑑定評量。符合資優資格者始能依各科申請條件

提出申請。 

(2).上述資優資格鑑定評量，測驗結果可保留三年內有效；未達測驗通過標準者，二年

內不得再重複施測。 

(四)填寫免俢申請表、學習輔導計畫表。 

 

四、各科申請條件：須具備申請方式(三)者，始可依下列學科申請條件提出申請。 

(一)高一上學期新生申請者 

學科 免修申請資格（下列資格為申請該科須符合） 

國語文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選擇題全對滿分，且寫作滿級分。 

英語文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 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 國中教育會考英文科成績選擇題（閱讀與聽力）全對。 

數學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成績全對 

物理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條件至少符合一項: 
1. 國中教育會考自然科成績全對 
2. 通過「物理」奧林匹亞初選者 
3. 參加全國中學生力學競賽初賽入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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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條件至少符合一項: 
1. 免試入學者：國中教育會考自然科成績全對 
2. 通過「化學」奧林匹亞初選者 

生物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條件至少符合一項: 
1. 免試入學者：國中教育會考自然科成績全對 
2. 通過「生物」奧林匹亞初選者 

地球科學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免試入學者：國中教育會考自然科成績全對 

歷史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免試入學者：國中教育會考社會科成績全對 

地理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條件至少符合一項: 
1. 免試入學者：國中教育會考社會科成績全對 
2. 參加「地理知識大競賽」獲全國前三名 

公民與社會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條件至少符合一項: 
1. 國中教育會考社會科成績全對 
2. 參加縣市性以上教育主管行政機關主辦之社會科學類競賽或展覽活

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者。（需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3. 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相關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秀，經主辦

單位推薦者。（需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4. 專家學者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等具體資料者。  

中山 
學習策略 

國中教育會考五科達 PR97，寫作六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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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一下至高三學生申請者：具備申請方式(三)者，依下列學科申請條件提出申請。 

學科 免修申請資格 

國語文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及（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 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 高一第2學期以後申請者，前一次國文科成績達同年級該科修習總

人數前百分之七。 

英語文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及（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 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 高一第2學期以後申請者，前一次英文科成績達同年級該科修習總

人數前百分之七。 

數學 
數學 A 
數學 B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及（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高一第2學期以後申請者: 前一次數學科成績達同年級該科修習總人

數前百分七。  

註:高二第2學期申請者:需與前學期相同科目才能提出申請。 

物理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及（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

修者【請於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高一第2學期申請者: 國中教育會考自然科成績全對，

或通過物理奧林匹亞初選者。 

如高一上
學期因對
開課程關
係未有對
應學科之
成績，其
申請資格
同高一上
學期申請
者  

化學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及（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

修者【請於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高一第2學期申請者: 國中教育會考自然科成績全對，

或通過化學奧林匹亞初選者。 

生物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及（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

修者【請於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高一第2學期申請者:：國中教育會考自然科成績全對，

或通過化學奧林匹亞初選者。 

 

地球科學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及（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

修者【請於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高一第2學期申請者: 國中教育會考自然科成績全對。 

歷史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及（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高一第2學期以後申請者: 前一次歷史科成績達同年級該科修習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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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前百分之七。 

地理 

申請者皆須符合（一）及（二）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

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高一第2學期以後申請者: 前一次地理科成績達同年級該科修習總人

數前百分之七，或符合「地理科奧林匹亞競賽」前三名之資格者。 

公民與社會 

申請學生必須符合第（ㄧ）、（二）及（三）～（五）項資格必須至少
符合其中一項 

(一) 前一次公民與社會成績達同學級該科修習總人數前百分之七。 

(二) 參加縣市性以上教育主管行政機關主辦之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
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者。（需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三) 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相關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秀，經主
辦單位推薦者。（需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四) 專家學者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等具體資料者。 

中山 
學習策略 

國中教育會考五科達PR97，寫作六級分。 

 

五、鑑定作業程序 

（一）由特教組及免修甄別小組依申請資格審查後，公告參加初選名單。 

（二）申請後如未能參加甄試者，視為自動放棄、不得要求補測。 

（三）初選方式：筆試範圍為免修學期的全部課程內容 

學科 方式 

國語文 筆試（含寫作） 

數學 筆試 

物理 筆試 

化學 筆試 

生物 筆試 

地球科學 筆試 

歷史 筆試  

地理 筆試 

公民與社會 筆試 

中山學習策略 筆試 

 （四）複選方式 

學科 方式 

國語文 面試(若初選未達90分者，不得參加面試) 

數學 面試(若初選未達87.5分者，不得參加面試) 

物理 實驗實作（須完整呈現實驗之操作及實驗報告）、面試 

化學 實驗實作（須完整呈現實驗之操作及實驗報告）、面試 

生物 實驗實作（須完整呈現實驗之操作及實驗報告）、面試 

地球科學 面試 

歷史 面試+申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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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面試 

公民與社會 
1.面試 

2.報告 

中山學習策略 五大學科學習計畫審查+面試 

 （五）通過標準 

學科 通過標準 

國語文 初選筆試占80%，面試占20%，總分須達90分以上 

數學 初選筆試占80%，面試占20%，總分須達90分以上 

物理 
1. 初選筆試須達90分以上始能參加複選 

2. 實驗實作及面試皆須達85分 

化學 
1. 初選筆試須達90分以上始能參加複選 

2. 實驗實作及面試皆須達85分 

生物 
1. 初選筆試須達90分以上始能參加複選 

2. 實驗實作及面試皆須達85分 

地球科學 
1. 初選筆試須達90分以上始能參加複選 

2. 面試須達85分 

歷史 
1. 初選筆試須達90分以上始能參加複選 

2. 面試及申論題各占50％，總分須達90分以上 

地理 
1. 初選筆試需達90分以上始能參加複選 

2. 筆試占50%，面試占50％，總分須達80分以上 

公民與社會 筆試、面試、報告成績均須達90分以上 

中山學習策略 
1.初選筆試須達90分以上始能參加複選 

2.初選成績占70%，複選成績占30%，總分須達90分以上 

 

（六）英文甄選標準：各年級同學對照下表符合標準，並檢附相關成績單影本及英文科學

習輔導計畫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者，得免修英文。 

測驗   

條件 

TOEFL

－CBT 

－IBT 

TOEFL 

－IBT 
TOEIC 

IELTS 

註2 

全民 

英檢 

全民英檢 通過

審核

者 

免修

項目 

級數 聽

力 

閱

讀 

寫

作 

口

說 

(一） 213 80 

L&R: 

815  

S:7 

W:8 

6.0 
通過

高級 

中級 110 110 90 90 

高一 

英文 中高

級 
90 90 80 80 

(二） 237註1 92 

L&R: 

880  

S:8 

W:9 

6.5 
通過

高級 

中高

級 
100 100 90 90 

高二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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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50 100 

L&R: 

915  

S:8 

W:9 

7.0 
通過

高級 

中高

級 
110 110 95 95 

高三 

英文 

※註1須通過校內寫作測驗者（寫作測驗時間另訂）。 

  註2IELTS 測驗之每一項目，皆須達到表列標準。 

  註③TOEIC 測驗之 L&R、S 與 W皆須達到表列標準。 

  註④以上標準化測驗採計時間為發證後2年內。 

 

六、放榜：(一)第1學期錄取名單於9月15日前公佈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處。 

          (二)第2學期錄取名單於3月15日前公佈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處。 

 

伍、申請免修相關規定: 

一、請申請同學依照申請的輔導計畫表，至指定地點進行加深加廣學習，不得任意離開場

所或進到班級為原則，除非其申請計畫中，原已備註或事前提出申請，並得到任課老

師認可。 

二、凡通過各該科免修同學請確實至指定地點進行加深加廣學習，並確實填寫出缺席表，

以利掌握學習及出勤狀況。 

 

陸、免修通過學生學期成績評量方式 

一、凡通過各該科免修同學，除須依照學習輔導計畫進行免修外，各該科學期成績評 

    量方式由原班各該科任課教師依考試及學習輔導計畫執行情形給予成績，且通過者須

回原班參加各次期中考，以實際得分為該次期中考成績。 

二、經免修鑑定合格學生，需主動且定期告知學習輔導計畫指導老師（原則上為免修學科

任課教師）自己的學習情形，期末或每次期中考另須繳交學習報告（依學習輔導計畫

所訂內容繳交）。 

三、學期成績由原班任課老師依學生各次期中考成績及學習報告綜合評分。 

四、中山學習策略:需繳交期中檢核報告及期末成果發表。 

柒、本辦法經特教推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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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3學年度中山女高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申請表 

壹 

、 

基

本 

資

料 

姓名  
班級/ 

座號 

   年    班         

       號               
身份別 

□資優班學生 

□一般學生（須實施資優鑑定

評量）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學號  

 

家長 

姓名 
 

通訊 

方式 

電話：  

地址或電子郵件：  

通訊 

地址 
 

 

申請方式 學習領域/科目 年級/學期  

□免修課程    

申請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貳 

、 

申

請

資

格 

一、 

資優 

資格 

證明 

鑑輔會鑑定文號 年  月  日北市教特字第        號 

資優鑑定評量工具名稱 

評  量  結  果 

實施日期 評量 
通過標準 是否通過 

原始分數 標準分數 
或百分等級 

     □是  □否 

     □是  □否 

※註1: 此為必要條件，須具資優資格；未具資優資格者，須通過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認定之資優鑑定評量。符合資優資格者始能依各科條件提出申請。 

  註2.上述資優資格鑑定評量，測驗結果可保留三年內有效；未達測驗通過標準者，二年內

不得再重複施測。具有資優資格者，方始得申請免俢。 

二、 

申請 

科目 

學業 

成績 

科目（學習領域） 年級/學
期 成績 

年級排名
或相對地

位 

評量 
通過標準 是否通過 

     □是  □否 

     □是  □否 

※註1: 請參考計劃中四、各科申請條件。 

報名 

身分 
□    高一上學期申請者 

□  高一下至高三申請者 

    請註明申請資格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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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鑑

定

評

量

資

料 

 

ㄧ、 

各科 

鑑定 

成就 

測驗 

評量科
目 評量工具名稱 申請條件標準 實施日

期 
評量 

通過標準 是否通過 
 

     □是  □否  

     □是  □否  

二、 

教師觀

察紀錄 

(由任

課教師

/導師

填寫) 

（含特殊學習表現、學科或領域學藝競賽成績、教師觀察評語及建議等具體事項）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年     月      日 

 

三、 

社會 

適應 

評量 

(由任

課教師

/導師

填寫) 

（含與同儕團體互動情形、適應新情境之能力、壓力調適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具體
事項）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年     月     日 

 

四、 

家長 

觀察 

紀錄 

（含家居生活情形、學習狀況、親子互動情形、家長管教態度等具體事項）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年    月      日 

 

鑑 

定 

結 

果 

是否通過 項目標準 免修甄選小組審核章 

□是□否 

□ 初選_______分  

□ 進入複選  □ 未達複選標準 

□ 複選______分 

□ 通過免修標準         □ 未達免修標準 

⚫ 依各科鑑定表準進行評量依據 

 
 
 
 
 

 
 
（報名現場審核） 

申請者簽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推薦老師簽名 教務主任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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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山女高資優生縮短修業年限方案免修學習輔導計畫表 

一、學生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學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  

班級/座號   年           班            號 導師姓名  

 

二、學習輔導計畫 

（ㄧ）學習科目、上課地點（班級）、授課教師  

學習科目 上課地點（班級） 授課教師  

   

 

（二）課程調整說明 
利用免修時間，到圖書館自學，學習計畫包含： 
 
 
 
 
 
 
 
 
 
 

 

 

填寫人：                 職稱：學生               日期：    年       月    日 

 

（三）縮短修業年限通過後之學習計畫【各科須分別填寫；若不敷使用，可自行新增】 

學習時間： 
1.本計畫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實施 
2.請說明每週免修時間為星期幾的第幾節:  
 星期一  第________節     星期四   第________節 
 星期二  第________節     星期五   第________節 
 星期三  第________節 

科  目  
填寫人            日期：   年   月   日 

教學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學習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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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 
□自主學習  □線上學習（選用線上資源：                                ） 

□教師指導  □其它（請說明：                                          ） 

 

每  週 

學習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學習內容 評量結果 評量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評量方式 
□書面報告  □作業單    □作品檔案  □實作表現  □試題測驗  □口頭發表 

□其他：                                                                

備  註  

 

 

 


